
郊财〔2024〕24号 签发人：陈良兵

关于印发《铜陵市郊区农村公益事业财政
奖补项目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

为进一步规范全区农村公益事业财政奖补项目实施，强

化财政奖补项目资金监管和提高资金使用效益，现结合本区

实际，特制定本办法。请予以贯彻执行。

附件：铜陵市郊区农村公益事业财政奖补项目资金管理

办法

2024年 4月 29日



附件：

铜陵市郊区农村公益事业财政奖补项目
资金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农村公益事业财政奖补资金管理，提升

项目建设水平，根据安徽省财政厅《关于印发<安徽省农村

综合改革转移支付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皖财农〔2024〕

289号）、《安徽省财政厅关于加强村级公益事业建设一事

一议财政奖补工作的通知》（财农改办〔2016〕127号）等

文件精神，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农村公益事业财政奖补项目及资金

管理，是指按照中央、省、市农村公益事业奖补政策规定，

对项目规划、申报、批复、审计、验收、管护、资金兑付、

绩效评价及监督检查等各环节的管理。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的农村公益事业财政奖补项目，主

要是以行政村为基本单位，以村民筹资筹劳为基础的“村内户

外”公益事业建设项目。

第二章 项目管理

第四条 按照“规划先行，有序推进；先议后筹，先筹后

补；因地制宜，量力而行；公开公示，阳光操作”原则，按照

村民议定、村级申报、乡镇初审、区级审批的管理制度，确



保充分尊重农民意愿，程序合法合规，促进村级公益事业健

康发展。

第五条 乡镇结合本地乡村振兴、和美乡村、人居环境

整治等项目建设规划，建立三年滚动项目库，逐级汇总形成

区级项目库,项目库实行动态增补管理。

第六条 财政奖补项目原则上从项目库中择优选取，优

先选择群众急难愁盼、受益面大、村两委班子得力、群众积

极性高的村组，分步实施，重点突破，不断提高项目覆盖面

和受益面。

第七条 村级负责组织村民议事，经村民大会或村民代

表大会讨论通过后，由村委会提出申请，确定本年度奖补项

目和村民筹资方案。

第八条 乡镇政府负责对村级上报奖补项目的真实性、

可行性、有效性等进行初审；负责指导村级组织项目实施。

第九条 区财政局负责组织区直有关部门进行项目评

审，做好项目资金统筹安排，报区政府常务会议议定后及时

下达项目批复，保障项目资金。

第十条 奖补项目建设全过程做到公开透明、公平公正，

民主议事、筹资筹劳、招标投标等张榜公示，接受社会和群

众监督。

第十一条 项目建设单位必须按照批复的文件项目内容

组织项目实施，不得擅自变更建设地点、规模、标准、内容，

确需变更的应当按程序办理报批。



第十二条 当年批复的项目原则上当年完成项目建设；

项目完工后，及时进行项目结算审计。

第十三条 项目实行村、镇、区三级验收。村主要负责

人、项目验收小组对完工项目进行自验；乡镇对村级验收合

格项目进行镇级验收；区财政局对乡镇验收合格项目按一定

比例抽验，开展区级验收。

第十四条 按照“谁投资、谁受益，谁所有、谁养护”原则，

明确公益设施所有权，落实养护责任主体。

第三章 资金管理

第十五条 农村公益事业财政奖补项目坚持民办公助、

先批后建、专户核算、分村管理、分项目列支原则；各乡镇

设立专项资金账套进行专项核算，对村民自筹、财政奖补资

金及其他来源资金实行财政集中支付。各乡镇可将农村公益

事业财政奖补资金和其他财政专项支农资金整合使用，但不

得将其他专项资金列入奖补资金核算。

第十六条 中央省级财政根据村民议事、筹资、区本级

财政奖补资金投入等情况，给以补助和奖励；市级按各地乡

村人口情况、村庄情况、区域面积、上年区级财政实际投入

等因素测算分配中央省级资金；区级财政按农业人口不低于

5元/人的标准安排配套资金；村级筹资按本村户籍和常住人

口或受益人口计算，一般按照 5元/人，最高不超过 10元/人。

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加大集体经济投入，倡导社会各界捐资赞



助，逐步形成农民筹资、政府补助、部门扶持、社会捐赠、

村组自筹相结合的村级公益事业建设投入机制。

第十七条 奖补资金不得用于村办公场所建设、弥补村

办公经费、村干部报酬等超出财政奖补范围的其他支出；跨

村及村以上范围公益事业建设项目不得列入财政奖补范围。

第十八条 项目竣工并经验收合格后，编制竣工决算，

投资较大的项目原则上由村民委员会委托社会中介机构对

实施项目进行审计，并提交项目竣工决算报告。乡镇财政所

（分局）按照审计金额支付项目工程款。对审计金额有争议

可以采取协商、司法等多种合法渠道解决。

第四章 监督管理

第十九条 各乡镇建立农村公益事业财政奖补监督检查

制度，组织开展经常性监督检查。乡镇财政所（分局）应当

充分发挥财政职能作用，积极履行职责，加强对农村公益事

业财政奖补项目申报、审核、实施、验收、资金拨付等环节

的监督检查。

第二十条 区财政局对各乡镇农村公益事业财政奖补工

作情况进行监督指导，对项目实施、资金支付等情况实行动

态监管。必要时可组织第三方公司协助开展项目检查。

第五章 绩效管理

第二十一条 镇、村两级建立健全农村公益事业财政奖

补档案管理制度，将村民议事会议记录、项目报告、公示结



果、项目奖补申请、竣工验收报告、审计决算报告等材料汇

总归档，规范管理。

第二十二条 各乡镇财政所（分局）切实加强项目资金

管理，对照绩效目标做好绩效监控，于当年 12月底前，按

规范要求开展绩效自评，将自评结果书面上报区财政局。

第二十三条 区财政局对各乡镇年度内农村公益事业财

政奖补项目实施情况开展绩效评价，并将考核结果作为下一

年分配奖补资金的重要因素之一。

第二十四条 各乡镇应加快预算执行进度，提高资金使

用效益；年度结余资金上缴区财政资金专户次年统筹使用。

第二十五条 区乡两级财政部门、各乡镇政府及其工作

人员、项目实施村工作人员在资金分配、项目安排工作中，

存在违反规定分配资金、向不符合条件的单位（项目）分配

资金或擅自超范围、标准分配资金，弄虚作假，挤占、挪用、

滞留资金，以及其他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等违法

违纪行为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财政违法

行为处罚处分条例》、《安徽省财政监督条例》等有关规定

追究相应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章 附则

第二十六条 本办法由区财政局负责解释。

第二十七条 本办法自下发之日起执行。


